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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交付执

行。然而，如果发现法院的判决有错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

的目标，就应当对错误的判决予以纠正，即对判决已经生效

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由谁提起再审，因而成为值得研究的

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对于已生效的案件，如果

法院发现判决确有错误的，有权启动再审程序，上级法院和

原审法院不仅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诉而启动再审程序，而且

可以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如果检察机关发现判决确有错误，

也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在司法改革研讨中，对于我国再审启

动权的设置，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主张保留，有的

主张要进行重新配置。 笔者认为，我国法院目前享有的这种

再审启动权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不符合诉讼规律。无论上级法院主

动启动再审程序，还是原审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虽然这

种做法能够及时有效地纠正错误裁判，体现我国刑事诉讼中

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

序违背了诉讼原则，不符合现代诉讼规律的基本要求。 首先

，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不告

不理”原则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只有在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或抗诉，或者当事人提出控告或申诉的情况下

，法院才能对案件进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不能主动地追

究犯罪或者干预纠纷，只能被动地行使审判权。法院审判的



被动性，是基于司法的中立性而对法院所作的必然要求。因

为司法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要保证审判的公正，

法院首先必须是中立的。 其次，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超出

了其职权范围。在现代诉讼理论中，审判权被认为是一种消

极性的权力，它只有在被请求时，或者说只有在法院审理案

件时，才能行使；审判权不能主动行使，法院自己不能去追

捕犯罪、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而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则

要主动去发现原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否则，难以确定是

否存在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由此可见，法院主动启动再审

程序的过程，实际上是与调查权密切联系的一种诉讼活动，

只有享有调查权的机构，才能启动再审程序。 第三，法院主

动启动再审程序有损法院的权威。法院的权威是由多种因素

决定的，而法院的诚实守信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诚实

信用不仅是对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政

府和司法机关的要求。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司法机关对该

国公民守信，才能为公民树立起榜样，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形

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气。 原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缺乏客观中

立性。客观中立性是保证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具有公正性的前

提和基础，而原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则缺乏客观中立性，难

以保证再审程序启动的公正性。 这是因为：(1)原审法院与再

审程序启动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由于启动再审是以原判决确

有错误为前提的，而认为原判决确有错误则是对原判决的否

定，同时也是对原审法院审判工作的否定。这种否定性评价

必然影响着该法院的名誉以及该法院领导人的政治前途和业

务成绩，可见再审程序的启动与原审法院具有直接的利害关

系，这种直接利害关系必然会使原审法院丧失客观中立性



。(2)原审法院难以公正地启动再审程序。众所周知，司法活

动要获得社会和当事人的认可，必须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然而，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存在以下因素的影响，使得

原审法院难以公正地启动再审程序：一是心理方面的因素；

二是感情方面的因素；三是制度方面的因素。 从我国司法情

况看，一些现行的制度也影响了原审法院公正地启动再审。

例如，法院实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会使法院不愿启动再审

以纠正自己的错误；新制定的“法院院长检讨制度”，在督

促院长严格管理自己队伍的同时，也会使法院院长与有犯错

误嫌疑的法官因共同的利益而连在了一起，院长可能会为法

官开脱，掩盖其错误，甚至会利用权力包庇法官，这无疑使

纠错的再审程序更加困难。 既然法院行使再审程序启动权存

在上述问题，那么，由谁来行使该项权力呢？笔者认为，由

检察机关来行使再审程序启动权最为合适。 第一，对确有错

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宪政地位的必然要

求。在我国宪政结构中，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负责监督政府和法院的执法活动，以保证国家行政权和审判

权的正确行使。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在发现法院生效裁判确

有错误时以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则是落实监督法院审判活

动，保证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有效手段。 第二，由检察机关启

动再审程序，符合权力制约的本质要求。权力制约理论告诉

我们，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法院的审判权同样如此。 

第三，检察机关行使再审启动权符合客观中立地位的要求。

启动再审应当具有中立的地位，这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民事

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生效判决来说，检察机关相对于法院特别

是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来说，更具有中立的地位；对于刑事



案件的生效判决来说，提起公诉的上级检察机关处于具有相

对中立的地位，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启动再审。更为重要的

是，检察机关是独立于法院的国家机关，在诉讼中具有独立

的诉讼地位。因此，由检察机关来行使再审程序启动权，更

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也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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